重庆市河长办公室

关于公布重庆市幸福河湖名单（第二批）

的通知

各区县（自治县）河长办公室，西部科学城重庆高新区、万盛经开区河长办公室，市级河长制责任单位和市级河流牵头单位：

为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建设造福人民的幸福河的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落实重庆市第5号总河长令，根据重庆市《幸福河湖评价技术导则》《重庆市全面推进幸福河湖建设实施方案（2025—2030年）》等有关规定，经区县申报建设、自评验收，市级复核评估，并公示无异议，确定新桥水库、大周溪等51条（段）河湖为重庆市幸福河湖，现将名单予以公布（具体名单详见附件），并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切实加强长效管护
各区县要持续巩固深化建设成效，健全长效管护机制，落实管护主体和经费，确保河湖功能和品质持续提升。市河长办将适时组织抽查复核，对存在管护缺位、问题反弹、功能退化等情况的河湖，责令限期整改；整改不到位或连续两次复核不达标的，将予以退出名录。
二、充分发挥示范作用

各区县要系统总结本地区在规划统筹、机制创新、多元投入和群众参与等方面的建设经验，加大宣传推广力度，以先进典型带动全域提升，持续营造全社会共建共治共享的良好氛围，不断提升人民群众因水而生的幸福感、获得感和认同感。
三、持续推进建设工作
各区县要以本次名单公布为契机，深入贯彻落实《重庆市全面推进幸福河湖建设实施方案（2025—2030年）》，立足流域特征，统筹项目资金，加快推进全域幸福河湖建设，积极探索河湖生态价值转化，为筑牢长江上游重要生态屏障注入新动能。

附件：重庆市幸福河湖名单（第二批）
                                  重庆市河长办公室

                                （重庆市水利局代章）

2026年4月28日

附件
重庆市幸福河湖名单（第二批）
	序号
	区县
	河流（水库）名称
	备注

	1
	两江新区
	新桥水库
	重点建设

	2
	万州区
	大周溪
	

	3
	黔江区
	太极河（黔江段）
	

	4
	涪陵区
	慧谷湖（水磨滩水库）
	

	5
	涪陵区
	黎香溪（涪陵段）
	

	6
	渝中区
	长江（渝中段、南岸段）
	

	7
	南岸区
	
	

	8
	九龙坡区
	大溪河（九龙坡段）
	

	9
	巴南区
	五布河（巴南段）
	

	10
	江津区
	塘河
	

	11
	璧山区
	璧北河
	

	12
	北碚区
	
	

	13
	铜梁区
	
	

	14
	梁平区
	龙溪河（梁平段）
	

	15
	城口县
	任河
	

	16
	云阳县
	小江（云阳段）
	

	17
	巫溪县
	汤溪河（巫溪段）
	

	18
	秀山县
	梅江
	

	19
	秀山县
	平江
	

	20
	武隆区
	芙蓉江
	

	21
	彭水县
	
	

	22
	万盛经开区
	蒲河（万盛段）
	

	23
	大足区
	龙水湖水库
	

	24
	璧山区
	三江水库
	

	25
	铜梁区
	玄天湖水库
	

	26
	忠县
	马耳坝水库
	

	27
	巫溪县
	中梁水库
	

	28
	西部科学城重庆高新区
	凤栖湖
	

	29
	两江新区
	人和湖（人和水库）
	一般建设

	30
	涪陵区
	上桥河
	

	31
	北碚区
	黛湖水库
	

	32
	巴南区
	龙岗水库
	

	33
	江津区
	黄墩溪
	

	34
	合川区
	柏水溪（合川段）
	

	35
	永川区
	神女湖（勤俭水库）
	

	36
	綦江区
	清溪河（綦江区）
	

	37
	綦江区
	鱼栏咀水库
	

	38
	潼南区
	涪江（潼南段）
	

	39
	荣昌区
	黄桷滩水库
	

	40
	梁平区
	左柏水库
	

	41
	梁平区
	双桂湖（张星桥水库）
	

	42
	丰都县
	包鸾河
	

	43
	垫江县
	三合湖（三合水库）
	

	44
	云阳县
	清水湖（盖下坝水电站水库）
	

	45
	奉节县
	草堂河
	

	46
	奉节县
	龙桥河
	

	47
	巫山县
	官渡河
	

	48
	石柱县
	悦崃河
	

	49
	秀山县
	石堤电站水库
	

	50
	酉阳县
	小河坝河
	

	51
	万盛经开区
	养生河（万盛段）
	


抄送：各区县（自治县）党委、政府。



